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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釋憲實務上之財產權 
● 郭炳昌 

 

 

我國憲法第十五條規定:人民之生存權，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。日本憲法:財

產權不得侵犯1。德國基本法，將財產權視為所有權2。可見財產權為世界大部國家所保

障之基本權利。十八、十九世紀法治國家，在私有財產權所有權保障原則下，人民在

其可支配財產範圍的活動，增加收入或生產，為社會經濟生活之基礎，就其性質，與

其他自由權利一樣，具有排除公權力干涉消極功能，乃民法上「所有權絕對」理念之

實踐。隨著時代變遷，往昔的財產權以物所有權觀念，漸有擴及債權趨勢。蓋因基於

勞動力所產生的薪資所得請求權或勞動關係之請求權，如退休金、養老金、加班費等

，已成開發國家中產階級的主要財產權領域。 

大法官釋字稱：。「自然人及法人為權利義務之主體，固為憲法保障之對象，惟為

貫徹憲法對人格權及財產權之保障，非具有權利能立之團體，如有一定名稱組織而有

自主意思，以其團體名稱對外為一定商業行為或從事事務有年，已有相當知名度，為

一般人所知悉或熟識，且有受保護之利益者。」3可見財產權主體不限於自然人尚涵蓋

法人及非法人團體。其財產權之保障，包括公、私法一切財產權，即使礦業權4漁業權5

、債權6、無體財產權7、營業自由權8等均屬之，惟有具期待可能取得的財產利益，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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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日本憲法第 29條 
2 德國基本法第 29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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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釋字第 335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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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屬財產權範圍。其保障主義，憲法分為存續保障及價值保障兩種。大法官釋字闡示

：「憲法第 15 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，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

使其自由使用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，俾能實現一

個人自由、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。」9又釋字指出：「憲法所保障之人民財產權，尚不

能因主管機關之遲延不於主要計畫實施後兩年內發佈細部計畫，使其繼續陷於不能自

由使用土地建築之不利益。」10凡此解釋，係從財產自由所有權出發，偏重於財產存續

保障，強調財產權消極防禦性功能。又依釋字稱：土地所有權本身即屬財產權。11釋字

又稱：承認共有物分割請求權屬財產權。1220 世紀以來，財產權保障以從存續保障進

展為價值保障。即因公共利益考量而要剝奪人民財產時，為實現公平負擔原則，應給

予相對補償。釋字稱：藥物廣告係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保障。13財

產權已轉換或一種價值，即為財產權價值保障。 

人民之財產應予保障，憲法第十五條設有明文，惟基於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對人

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，國家並非不得以法律為合理之限制，此項限制究至何種程

度始逾人民財產權所應忍受之範圍，應就行為之目的與限制手段及其所造成之結果予

以衡量，如手段對於目的而言尚屬適當，且限制對土地之利用至為輕微，則屬人民享

受財產權同時所應負擔之社會義務，國家以法律所為之合理限制即與憲法保障人民財

產權之本旨不相牴觸。14故財產權不僅具有權利性，同時具有社會義務性。是附隨在所

有權而產生的一種有條件與可限制的社會義務，其行使應以社會公益為前提，又從大

法官歷次釋字認為公務員退休領取福利互助金(312 號)、退休人員養老給付(434 號)、

公務人員退修補償(526 號)等，認定為財產權保障範圍，使得財產權由單純的消極防禦

權利，轉趨積極經濟上受益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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